
 工伤认定延期申报申请表 

注：申报日期填写单位经办人上交《申请表》当天时间。 

单位名称  

单位地址  

职工姓名  职工联系电话  

事故发生时间  年  月  日 职工社保卡号  

单位经办人  单位联系电话  

统一信用代码  延长期至 年  月  日 
事故发生经过(简述): 
 
 
 
 
 
 
 
 

延期申报原因： 

 
 
受伤职工签字：（手印） 
 
单位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审核意见： 

 

初审：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复审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延期申请告知书 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：职工发生事伤害或者照职业病防治

法规定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，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

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、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

工伤认定申请。遇有特殊情况，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，申请时限可

以适当延长。 
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,在此期发生符合本条

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。 


